
附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納組長完成繳費三聯單製作後，提出申請退費的班級或學年需填寫 
 

新北市新店區雙峰國民小學班級團體午餐退費申請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: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班級         年       班  

退費

事由 
□校外教學   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退費

日期 
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星期       

退費

金額 

學生共            人(每餐 55 元) ，共退              元整 

退費總額：導師        人+學生        人 × 55 元 ×      天 =             元 

注意

事項 

※14 個工作日前提出申請，隨「班級暨學年校外教學申請表」一同辦理審核。 

※退費對象：自費參加學校午餐者(學生與導師)。 

※不受理退費對象：1.有清寒補助身分的學生，不受理退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2.已申請個人午餐退費，退費日期有重疊者，以最先辦理的退費方式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為主。 

 ※導師如有自費用餐，要隨此表單退費，請於導師那行的□打✔ 

 ※退費時間：於校外教學後現金退費。 

導師 □有用餐，需要一同退費（＄55/人）    □沒有用餐，不需要一同退費 

備註 
 

 

級任導師 訓育組長 午餐秘書 校    長 

 

  

 學務主任 總務主任 

  

領      據 

     茲收到雙峰國民小學午餐退費計新台幣     仟     佰     拾     元整。       

              此      據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具領人:                  (具領人係以導師簽名)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 
       



附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納組長完成繳費三聯單製作後，提出申請退費的班級或學年需填寫 

新北市新店區雙峰國民小學班級團體午餐退費清冊 
※請導師請確認符合退費身分的學生名單 

※符合退費對象，請於座號的□打✔，以便行政流程審核。 

※現金退費時，請依照座號簽名；沒有自費用餐者或身分不符合退費者不用簽名。 

班級 座號 姓名 退費金額 簽名 備註 

 

□ 01   $55   停餐日： 

  年   月   日 

星期 

 

□校外教學 

□其他: 

 

 

※此頁請姓名

與簽名兩欄都

要簽，並請以藍

筆簽(不可淺藍

色、淺紫色)。 

 

※不可簽草

字，若簽草字、

簡體字，退回重

簽。 

 

※立可白塗至

多 2處錯誤，有

蓋立可白的請

蓋導師章 

 

※無自費用餐

與不受理退費

的學生無須打

勾與簽名 

□ 02   $55   

 
□ 03   $55   

 
□ 04   $55   

  年 □ 05   $55   

  □ 06   $55   

     □ 07   $55   

  □ 08   $55   

  □ 09   $55   

     □ 10   $55   

  □ 11   $55   

  班 □ 12   $55   

  □ 13   $55   

  □ 14   $55   

  □ 15   $55   

  □ 16   $55   

  □ 17   $55   

  □ 18   $55   

  □ 19   $55   

  □ 20   $55   

  □ 21   $55   

  □ 22   $55   

  □ 23   $55   

  □ 24   $55   

  □ 25   $55   

  □ 導師    $55   

合計：共     人，共退＄        元整。 

退費總額：         人 × 55 元 ×       天 =             元 

 


